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询问通知书

京兴市监兴丰询通〔2025〕00017号

 北京丽小红元商贸有限公司，康小丽及相关利害人：

为调查了解北京丽小红元商贸有限公司2014年4月9日监事备案的相关情况，请于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路2号（兴丰街道市场所）接受询问调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如实回答询问、协助调查的义务。

请携带以下材料：

1.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（如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公章（如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如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你（单位）掌握的与当事市场主体相关的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你（单位）委托其他人员接受询问调查的，委托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。

联系人： 甘中胜   、 成诚     
联系电话： 010-69233197           
地址：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路2号（兴丰街道市场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7日

